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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許瑞蘭

電話：03-3322101轉7521

電子信箱：domotoame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000330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新竹市政府有關該市虎林國民中學自造教育及科技中

心編列教師兼自造中心組長員額1名之介聘他縣市服務注

意事項修正如說明，請轉知貴校有意申請介聘之教師審慎

選填志願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市政府110年4月15日府教學字第110006408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新竹市政府說明茲因有縣市反映教師證部分疑義，爰該校

再作修正如下：因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扮演縣市生活科技

教學領頭羊角色，已完成合於中等學校科技領域生活科技

科專長新式教師證換證者更佳。

三、該員額除授課生活科技課程，另須兼任自造教育及科技中

心組長，執行中心運作所有事項及課程設計與推廣。

四、該員額為附加式任務型員額，如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任務

中止，該員額在該校即有超額情形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、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0000268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4/19 10: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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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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